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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金证法意 2011 字 0217 第 0040 号 

致：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已于2010年3月25日出具了金证法意2010字0325第029号《关于深圳市捷

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

“《法律意见书》”），于2010年7月28日出具了金证法意2010字0728第102号《关

于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于2010年10月20日出具了金证法意2010字1020第0136号《关于深圳

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于2010年10月26日出具了金证法意2010字1026第0139号《关于深圳市

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于2010年11月18日出具了金证法意2010字1118第0152号《关于深圳市捷顺科技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公司法》、《管理暂行办法》、《编报规则第

12号》、《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

执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对上述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以下简称“补充意见期间”）相关法律事实发生变化的情况进行查

验的基础上，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系根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

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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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所律师按照相关法规的要求，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

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发行人的相关事实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提供的与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

料以及有关证言已经进行了查验、判断，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对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至关重要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

发行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出判断。 

4、发行人保证已提供本所律师认为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

实的、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并无隐瞒、虚假或误导之处，

并保证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相一致。 

5、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上市所必

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

不对会计、审计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7、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于任

何其他目的。 

8、除非明确文义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简称与《法律意见

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一）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0年12月15日召开。该次会议以

书面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通过并决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公司申请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议案》、《关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有关

事宜的议案》、《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募集资金运用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该次会议还以书面

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关于签订“出入口控制与管理系统系列制品产业化工程”

项目施工总包合同的议案》、《关于召开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二）发行人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1年1月4日召开。出席本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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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5名，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88,652,538股（占发行人

本次发行前股本总额的100%）。该次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如

下议案： 

1、《关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议案》 

（1）公司本次拟发行的股票类型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公司本次拟发行股票的每股面值为 1.00 元； 

（3）公司本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规模不超过 3,000 万股，具体发行数量

由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视发行时市场情况确定； 

（4）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5）公司本次发行对象为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的

境内自然人、法人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6）公司本次发行将根据向询价对象进行初步询价的结果确定发行价格； 

（7）公司本次发行的发行方式为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

发行相结合； 

2、《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为股东大会作出决议之日起一年。 

3、《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有关事宜的议案》 

（1）授权董事会签署本次股票发行并上市募集资金过程中的重大合同； 

（2）授权董事会向中国证监会及有关政府部门提出本次股票公开发行的申

请，并向中国证监会申报股票发行的正式材料，签署与批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有

关的各项文件和合同、招股说明书； 

（3）如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发行，授权董事会在公司股票发行后，因股本

变动等事宜而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并办理注册资本变更及公司章程修订等事

宜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4）如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发行，授权董事会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在

指定的报刊与网站上发布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等，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证

券交易所申请上市并提供齐备的申请资料； 

（5）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股票发行并上市有关的其他事项； 

（6）本次发行股票发行并上市的授权有效期限为经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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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内。 

4、《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募集资金运用方案的议案》 

（1）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主要投资于以下项目： 

A、投资 12,000 万元，用于出入口控制及管理系统系列制品产业化工程； 

B、投资 2,701 万元，用于营销网络扩建工程； 

C、投资 3,100 万元，用于研发中心建设及新一代智能安防信息系统平台

（NISSP）开发项目。 

以上项目共需资金 17,801 万元，如本次募集资金不能满足上述投资项目要

求，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如募集资金有剩余，则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同意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3）同意授权董事会在公司本次发行之申请文件报送中国证监会后，可结

合主管机关的审核意见以及拟投资项目的轻重缓急次序，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项

目、项目投资金额和具体投资计划进行调整。 

5、《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若本次股票发行并上市成功，则本次股票发行之日前所滚存的可供股东分配

的利润由新老股东依其所持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三）经查验上述董事会、股东大会会议相关通知、议案、决议等文件，本

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就本次发行、上市召开的会议及作出的决

议，其会议程序及决议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发行人《公司章

程》等规定，上述会议决议的内容合法、有效。 

发行人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有关本次发行、上市事宜的授权范围、授权

程序合法、有效。 

（四）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于2010年11月17日通过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0年第215次会议审核，尚待取得正式批准文件。 

（五）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尚待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一）发行人已通过 2009 年度企业年检，公司持续经营，符合《管理办法》

第八条之规定。 

（二）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的注册资本未发生增加或减少等变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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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仍主要从事各种出入口控制与管理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

服务，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管

理办法》第十一条之规定。 

（四）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二

条之规定。 

（五）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的股权清晰，控股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

存在权属纠纷，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三条之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仍符合《管理办法》中关于发行人

主体资格的规定，具有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三、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2011 年 1 月 29 日，京都天华出具京都天华审字[2011]第 0118 号《深圳市

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8、2009、2010 年度审计报告》，对发行人 2007

年度、2008 年度、2009 年度及 2010 年度份的会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发行人继续符合下列条件： 

1、发行人 2008 年度、2009 年度以及 2010 年度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分别为：30,490,070.09 元、35,463,192.58 元以

及 48,832,599.47 元，最近 3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

者为计算依据）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 

2、发行人 2008 年度、2009 年度以及 2010 年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222,029,815.70 元、244,250,089.44 元以及 309,805,247.71 元，最近 3个会计

年度营业收入累计超过 3亿元。 

3、发行人发行前股本总额为 88,652,538 元，不少于人民币 3,000 万元。 

4、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最近一期的无形资产为 10,053,507.64

元（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殖权、采矿权等后），净资产为 185,204,164.68 元，

发行人最近一期末无形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为 5.43%，不高于 20%。 

5、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最近一期不存在未

弥补亏损。 

本所律师认为，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仍具备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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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证券法》、《公司法》及《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四、发行人的独立性 

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在人员、财务、机构、业务方面仍独立于股东和关

联方，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符合《管理办法》

第十四条至第二十条之规定。 

五、发行人的发起人和股东 

（一）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的股东仍为唐健、刘翠英、聚力投资、聚杰

投资、何军、黄龙生、陈少芬、孟宪文、吴希望、杨彦辉、张磊、吴开林、赵勇、

叶雷和周毓，上述股东的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在补充意见期间，职工江和才与发行人解除劳动关系，因此将持有的聚杰投

资股权转让给职工刘翠雄，转让价格为 1.5 元/股。转让完成后，聚杰投资的股

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身份证号码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1 刘翠雄 44030119640830**** 279,450 13.54 

2 向世荣 51352119740128**** 75,000 3.63 

3 张  勇 41010519780907**** 75,000 3.63 

4 李  旭 62010319781009**** 75,000 3.63 

5 彭文跃 31010719700125**** 75,000 3.63 

6 苏  军 36210119760126**** 75,000 3.63 

7 朱红亮 41282319810518**** 75,000 3.63 

8 王国强 43042119761124**** 75,000 3.63 

9 李发坤 34212519770305**** 45,000 2.18 

10 杜  明 42102319840527**** 45,000 2.18 

11 王  彤 43062419730911**** 45,000 2.18 

12 唐应龙 43070219730201**** 45,000 2.18 

13 陆  晗 43042219780225**** 45,000 2.18 

14 谢朝银 51232319750413**** 45,000 2.18 

15 何剑辉 43252419801016**** 45,000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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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杨江陵 42232619770115**** 45,000 2.18 

17 刘宏涛 61032319810219**** 45,000 2.18 

18 倪先友 51102419711225**** 45,000 2.18 

19 王雅楠 42090119691221**** 45,000 2.18 

20 覃民恩 45270119750814**** 45,000 2.18 

21 杨培清 44052619750908**** 45,000 2.18 

22 贺  技 51018219810801**** 45,000 2.18 

23 高占炎 42080019710621**** 45,000 2.18 

24 田广卫 43232619780103**** 45,000 2.18 

25 刘钰宁 62010219750429**** 45,000 2.18 

26 戴  彪 43010219771231**** 45,000 2.18 

27 佘项羽 43050319811023**** 45,000 2.18 

28 林伟滨 44050819820118**** 45,000 2.18 

29 刘金保 36210219801006**** 45,000 2.18 

30 王  俊 42213019801014**** 45,000 2.18 

31 肖志刚 36242819781203**** 45,000 2.18 

32 胡元梓 42080319821209**** 45,000 2.18 

33 王海涛 51080219750422**** 30,000 1.45 

34 程  凯 36030219740102**** 30,000 1.45 

35 蒋冠君 51292319760824**** 30,000 1.45 

36 李长春 52250119830519**** 30,000 1.45 

37 周喜红 43250119730301**** 30,000 1.45 

38 龚春林 12010419780813**** 15,000 0.73 

39 黄华因 36042419761219**** 15,000 0.73 

合计   2,064,450 100% 

（二）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仍为唐健、刘翠英夫妇。 

综上，发行人的股东人数、住所、持股比例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六、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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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股本结构未发生变化，具体如下： 

股  东 持股数量（股） 股权性质 持股比例（%） 

唐  健 49,140,000 自然人股 55.43 

刘翠英 33,337,323 自然人股 37.60 

聚力投资 2,227,200 法人股 2.51 

聚杰投资 1,376,300 法人股 1.55 

何  军 296,492 自然人股 0.33 

黄龙生 270,785 自然人股 0.31 

陈少芬 266,428 自然人股 0.30 

孟宪文 258,079 自然人股 0.29 

吴希望 249,693 自然人股 0.28 

杨彦辉 253,412 自然人股 0.29 

张  磊 213,413 自然人股 0.24 

吴开林 213,413 自然人股 0.24 

赵  勇 200,000 自然人股 0.23 

叶  雷 200,000 自然人股 0.23 

周  毓 150,000 自然人股 0.17 

合  计 88,652,538  100 

（二）在补充意见期间，公司股东所持股份不存在质押、纠纷或潜在纠纷的

情况。 

七、发行人的业务 

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的经营范围、经营方式和主营业务未发生变更，不

存在可能影响其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八、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无新增关联方。发行人的关联方仍为： 

1、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关联方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唐健 49,140,000 55.43 

刘翠英 33,337,323 37.60 

2、发行人控股股东除发行人以外的全资、控股以及参股 20%以上的子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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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控股股东除发行人以外，不存在其

他全资、控股以及参股 20%以上的子企业。 

3、发行人的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

响的其他企业 

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单独控制、共同

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与发行人存在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的企业。 

（二）在补充法律意见期间，发行人无新增关联交易。 

（三）在补充法律意见期间，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

他企业间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九、发行人拥有或使用的主要财产 

（一）房屋所有权 

根据《2008 年度福田区企业人才住房管理办法》的规定，发行人分别购买

了坐落于深圳市福田保税区桂花路南福保桂花苑 2 栋 C 座 2704 房，建筑面积

87.19 平方米，总价 559,799.04 元；深圳市福田保税区桂花路南福保桂花苑 4

栋 B 座 502 房，建筑面积 72.84 平方米，总价 403,896.34 元。上述房屋已分别

收到《入住通知单》，房屋产权证书的取得时间尚未确定。 

（二）土地使用权 

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未新增取得土地使用权。 

（三）无形资产 

1、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新增、续展注册商标的情况如下： 

序号 商标名称及图形 注册号 核定使用类别 注册有效期限 

1 捷顺 1447521 9 类 2010 年 9 月 21 日至 2020 年 9 月 20 日 

2 JSE 6255577 9 类 2010 年 3 月 28 日至 2020 年 3 月 27 日 

2、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新增专利权的取得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类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取得方式 存续情况

1 发明专利 一种路障机构 ZL200710077440.7 2007 年 11 月 28 日 原始取得 已缴纳年费

2 实用新型 
一种隐藏式固定

装置 
ZL201020105178.X 2010 年 1 月 27 日 原始取得 已缴纳年费

3 实用新型 
平移式通道闸机

芯装置 
ZL201020105177.5 2010 年 1 月 27 日 原始取得 已缴纳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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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用新型 一种道闸 ZL201020114223.8 2010 年 2 月 5 日 原始取得 已缴纳年费

5 实用新型 
一种道闸闸杆夹

紧装置 
ZL201020114206.4 2010 年 2 月 5 日 原始取得 已缴纳年费

6 实用新型 一种底座地脚 ZL201020114221.9 2010 年 2 月 5 日 原始取得 已缴纳年费

7 实用新型 一种道闸机箱 ZL201020114209.8 2010 年 2 月 5 日 原始取得 已缴纳年费

8 实用新型 

一种快速安装及

快速更换宣传内

容的装置 

ZL201020114188.X 2010 年 2 月 5 日 原始取得 已缴纳年费

9 实用新型 
一种道路通行控

制设备 
ZL201020127038.2 2010 年 3 月 9 日 原始取得 已缴纳年费

10 实用新型 
一种道路通行控

制设备 
ZL201020127043.3 2010 年 3 月 9 日 原始取得 已缴纳年费

11 实用新型 可调节隐形曲杆 ZL201020119400.1 2010 年 2 月 11 日 原始取得 已缴纳年费

12 实用新型 一种液压路障机 ZL201020119407.3 2010 年 2 月 11 日 原始取得 已缴纳年费

13 实用新型 
路障机用液压系

统 
ZL201020119390.1 2010 年 2 月 11 日 原始取得 已缴纳年费

14 实用新型 电动路障机 ZL201020220846.3 2010 年 6 月 10 日 原始取得 已缴纳年费

15 实用新型 一种路障机 ZL201020220848.2 2010 年 6 月 10 日 原始取得 已缴纳年费

16 实用新型 
一种电动伸缩门

及其连接结构 
ZL201020253592.5 2010 年 7 月 9 日 原始取得 已缴纳年费

17 实用新型 一种电动路障机 ZL201020220836.X 2010 年 6 月 9 日 原始取得 已缴纳年费

18 实用新型 一种路障机 ZL201020220861.8 2010 年 6 月 9 日 原始取得 已缴纳年费

19 实用新型 
一种电动伸缩门

及其机头组件 
ZL201020258440.4 2010 年 7 月 14 日 原始取得 已缴纳年费

20 外观设计 指纹门禁读卡器 ZL201030144356.5 2010 年 4 月 15 日 原始取得 已缴纳年费

21 外观设计 摆闸 ZL201030214573.7 2010 年 6 月 24 日 原始取得 已缴纳年费

22 外观设计 
三辊闸

（JSTZ5800） 
ZL201030226781.9 2010 年 7 月 5 日 原始取得 已缴纳年费

23 外观设计 
三辊闸

（JSTZ5801） 
ZL201030226866.7 2010 年 7 月 5 日 原始取得 已缴纳年费

24 外观设计 
三辊闸

（JSTZ5802） 
ZL201030226803.1 2010 年 7 月 5 日 原始取得 已缴纳年费

25 外观设计 档闸（JSTZ3402） ZL201030233677.2 2010 年 7 月 1 日 原始取得 已缴纳年费

26 外观设计 道闸Ⅱ ZL201030233666.4 2010 年 7 月 1 日 原始取得 已缴纳年费

27 外观设计 十字转闸 ZL201030270087.7 2010 年 8 月 12 日 原始取得 已缴纳年费

28 外观设计 
多媒体指纹门禁

考勤一体机 
ZL201030205074.1 2010 年 6 月 9 日 原始取得 已缴纳年费

29 外观设计 通用纸票停车场 ZL201030205180.X 2010 年 6 月 9 日 原始取得 已缴纳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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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口控制机 

经本所律师查验上述专利权证书或授予专利权通知书，并在国家知识产权局

官方网站对上述专利权进行检索查询，上述新增专利权均合法存续，不存在权属

纠纷。 

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新增专利申请的情况如下： 

序号 类型 名称 申请号 受理时间 

1 实用新型 一种通用升降托叉 201020275567.7 2010 年 7 月 29 日

2 实用新型 一种通道闸及新装置及通道闸 201120009845.9 2011 年 1 月 13 日

上述新增的专利申请均已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专利申请受理通知

书》。 

3、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新增一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号为软著登

字第 0259930 号，软件名称为“车位引导管理系统软件（简称：车位引导管理系

统）V1.0”，权利取得方式为原始取得，权利范围为全部权利，首次发表日期为

2010 年 9 月 6 日，发证日期为 2010 年 12 月 23 日。  

4、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长期股权投资情况未发生变化。 

5、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租赁房屋情况发生了变更，具

体如下： 

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产权证号 租赁房产坐落 面积（m
2
） 租赁期限 

1 发行人 
中国图书进口

广州公司 

粤房地权证穗

字 第

0140069471 号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

冲 25 号大院 6 号楼

306、602、906 房 

193.3092 
2010.12.25

-2011.2.24

2 发行人 
中国图书进出

口广州公司 

粤房地权证穗

字 第

0140069471 号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

冲 25 号大院 6 号 709

房 

77.1738 
2010.12.25

-2011.2.24

3 发行人 
中国图书进出

口广州公司 

粤房地权证穗

字 第

0140069471 号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

冲 25 号大院 6 号 502

房 

110.5294 
2010.12.25

-2011.2.24

4 发行人 金岳亨 

杭房权证下移

字第 04384735

号 

杭州朝晖路 182号国都

发展大厦 406 室 
317.98 

2010.11.28

-2011.5.27

经查验上述租赁房产的产权证书、租赁合同、租金支付凭证、租赁合同备案

登记文件，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新租赁使用的房产的产权证照完备，不存在产

权纠纷或潜在纠纷，房产租赁合同合法、有效。 

综上，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拥有或使用的上述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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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抵押或质押情形，不存在本次发行、上市的法律障碍。 

十、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新增的将要履行、

正在履行的金额在 70 万元以上的合同主要有：  

1、购销合同 

（1）2010 年 11 月 24 日，发行人与北京国安电气总公司（以下简称“国安

电气”）签订《深圳大运中心场馆智能化工程停车场、巡更系统采购合同》，向

其承包的深圳大运中心场馆智能化系统工程中的停车场、巡更系统提供产品和

服务，合同总金额为 105 万元。 

（2）2010 年 11 月 24 日，发行人与国安电气签订《深圳湾体育中心项目智

能化工程停车场、门禁、巡更系统采购合同》，向其承包的深圳湾体育中心场馆

智能化系统工程中的停车场、门禁、巡更系统提供产品和服务，合同总金额为

1,405,850 元。 

（3）2010 年 11 月 24 日，发行人与国安电气签订《深圳宝安体育场智能化

工程停车场、巡更系统采购合同》，向其承包的深圳宝安体育场智能化系统工程

中的停车场、巡更系统提供产品和服务，合同总金额为 700,000.3 元。 

（4）2010 年 11 月 26 日，发行人与深圳市万科物业有限公司签订《工程物

资采购总订单》，向其服务的小区提供智能停车场系统，订单总金额为 104 万元。 

（5）2010 年 12 月 2 日，发行人与深圳东部华侨城有限公司签订《工程设

备采购合同》，向其建设的天麓三区提供双开平移门并负责安装，合同总金额为

357.12 万元。 

（6）2010 年 12 月 24 日，发行人与深圳市福田区教育局签订《合同书》，

向福田区属十七所民办学校提供门禁系统，合同总金额为 118.8 万元。 

2、施工合同 

2010 年 12 月 25 日，发行人与中国南海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捷顺科技工业

厂区项目建设施工（单价）合同》，中国南海工程有限公司承包发行人“捷顺科

技工业厂区项目”施工工程，合同总金额为 4,028 万元。工程总工期为 300 个日

历天，自 2010 年 12 月 28 日至 2011 年 10 月 27 日。 

（二）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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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 

（三）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发

行人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况。 

（四）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不存在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项，发

行人的其他应收款中不存在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欠款以及关联方的款

项，其他应付款中不存在应付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关联方款项。发

行人的其他应收、应付款是因正常的经营活动发生，不存在法律风险和纠纷，不

存在本次发行、上市的法律障碍。 

十一、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一）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未发生重大资产变化，无合并、分立、减少

注册资本等行为。 

（二）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没有拟进行的资产置换、资产剥离、资产出

售或收购等计划。 

十二、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一）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未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 

（二）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适用上市公司的章程草案无变化。 

十三、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分别召开了 1 次股东大会、2 次董事会、2

次监事会，上述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有关决议内容、

签署均符合《公司章程》和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2011 年 1 月 4 日，发行人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申请股票发行和上市的有关事宜，授权内容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一

部分“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人股东大会授权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三）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未发生重大决策的情况。 

十四、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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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化。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分别为： 

董事 唐健、刘翠英、孟宪文、黄龙生、卢柏强、夏国新、曾李青、王彩章、桑涛

监事 吴希望、张桂芳、陈振荣 

高级

管理

人员 

总经理 唐健 

财务总监 刘翠英 

其他总监 黄龙生、何军、杨彦辉、张磊、周毓、吴开林、赵勇、叶雷 

董事会秘书 张磊 

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仍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十五、发行人的税务 

（一）发行人执行的税种、税率及税收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 

1、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执行的税种、税率情

况见下表： 

纳税人 税种 税率 计税依据 

发行人 

企业所得税 15% 应纳税所得额 

增值税 17% 应税收入 

营业税 5% 应税收入 

城市维护建设税 1%、7% 应纳流转税额 

教育费附加 3% 应纳流转税额 

2、发行人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 

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仍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国税函[2009]203 号《关于实

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及深圳市科技和信息局、深圳

市财政局、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和深圳市地方税务局于 2009 年 6 月 27 日联合核发

的编号为 GR200944200106 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深圳市福田区地方税务局于

2009 年 10 月 12 日下发的深地税福减备告字[2009]第（03C0012 号）《税收减免

登记备案告知书》，企业所得税按 15%缴纳。 

3、发行人享受的财政补贴政策 

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享受的财政补贴如下： 

（1）根据《深圳市福田区科技发展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09 年修订稿），

发行人于 2010 年 5 月 27 日收到深圳市福田区总商会拨款人民币 9万元，用途为

展位费补贴。 

（2）根据《深圳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发行人于 2010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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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8日收到深圳市市场监督局拨款人民币 300 元，用途为软件著作权资助。 

根据《深圳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发行人于 2010 年 12 月 8

日收到深圳市市场监督局拨款人民币 3,800 元，用途为发明专利资助。 

本所律师认为，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所享受的上述财政补贴政策合法、

有效。 

（二）发行人补充意见期间的纳税情况 

根据深圳市国家税务局于 2011 年 1月 21日出具的深国税证[2011]第 00141

号、00142 号证明，深圳市地方税务局于 2011 年 1 月 20 日出具的深地税纳证

[2011]A056、A057 号证明，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

控股子公司依法纳税，未发现有税务违法行为，无受处罚记录。 

十六、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根据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于 2011 年 2 月 11 日出具《证明》（深人环法证

字[2011]第 057 号），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和环境违法行为；现阶段未对环境造成污染，已达到

国家和地方规定的环保要求。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局于 2011 年 1 月 26 日出具的《复函》（深市监信证

[2011]59 号），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没

有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有关法律法规的记录。 

本所律师认为，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的经营活动仍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

要求，发行人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被处罚的情

形。 

十七、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一）在补充意见期间，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未发生变化，仍为“出入口控

制及管理系统系列制品产业化工程”、“营销网络扩建工程”及“研发中心建设及

新一代智能安防信息系统平台（NISSP）开发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

集资金

（万元） 

投资进度（万元） 

项目审批备案情况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1 
出入口控制及管

理系统系列制品
12,000 5,592.4 6,407.6 - 深发改备案[2009]010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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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工程 

2 
营销网络扩建工

程 
2,701 1,747 886 68 

深发改备案[2009]0114 号、 

项目备案意见号(闵经技 09-44 号)、

备案项目编号 100100390029012 

3 

研发中心建设及

新一代智能安防

信息系统平台

（NISSP）开发项

目 

3,100 2,800 300 - 深发改备案[2009]0108 号 

 合计 17,801 10,139.4 7,593.6 68  

发行人的上述投资项目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并已取得了有关主管部门的备

案和发行人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 

（二）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完成环境影响审查批复，发行人本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环境保护方面未发生新的变化。 

（三）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募集资金运用仍符合《管理办法》中关于募

集资金运用的规定。 

十八、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未发生变化。 

十九、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

的主要股东、发行人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标的金额为 70 万元以上的重

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不存在尚未

了结或可预见的标的金额为 70 万元以上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二十、结论性法律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在补充意见期间，发行人仍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中国证监会关于拟上市公司公开

发行股票条件的实质要求。待取得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文件后，发行人将可向社

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后可上市交易。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六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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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签字页）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签字） 

负责人：（签字）                           陈伟莉：______________ 

田 予：______________                     赵力峰：______________ 

                                                2011 年 2 月 17 日 

 

 

 


